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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开展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

检查的通知

各乡镇（办事处）、县直各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全省、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切实抓好全国两会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严防事故发生，确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根据国务院、省、市安委会的统一部署和省、市领导的指示，县安委办决定，从3月2日至3月20日在全县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检查的重点领域

重点检查非煤矿山、尾矿库、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人员密集场所、水利、电力、农业机械、特种设备、民爆器材等行业和领域。

检查的主要内容

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和全省、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学习贯彻落实情况。

制订“安全生产年”活动方案、启动“安全生产年”活动、落实“安全生产年”活动工作措施情况。

部署安排和落实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措施情况。

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等重点企业的安全管理、春节后复产企业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和验收情况。

检查的主要方式

检查采取生产经营单位自查和各职能部门组织专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各负责道路交通、水上交通、建筑施工、特种设备、消防安全、水利、电力、农业机械、民爆器材等安全监管职责的县直有关部门要认真制订本单位安全检查工作方案，并组织专项检查组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进行检查。

县安委办将组织督查组重点对重点企业进行检查。

工作要求

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乡镇（办事处）、各单位一把手要切实担负起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亲自主持研究制定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措施，亲自部署全国两会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出现失职渎职行为。单位领导要亲自带队，对所监管的地区、行业和领域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督促隐患整治到位，严防重大事故的发生，确保全国两会期间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

突出重点，严格检查。对事故频发、隐患突出、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的行业（领域）和单位要实施重点检查，尤其要严把复工复产验收关，新开工建设项目“三同时”审查关；要严格细致，认真检查事故易发的重点场所、要害部位、关键环节，不留死角，不走过场。对检查发现的隐患，能立即整改的要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限期整改、挂牌督办、跟踪落实。对于拒不整改的或者整改不力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严格值守，强化防范。全国两会期间，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执行安全生产值班和领导干部带班制度，主要负责人要坚守工作岗位。要落实应急预案，建立快速反应机制，一旦发生险情或事故，要及时组织力量进行抢险救援和妥善处置，并按程序按时如实上报信息。

各乡镇（办事处）、县直有关单位于3月22日前以书面形式将检查的情况报送到县安委办。县安委办电话：222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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